
贵州省福泉市洒金谷三江口河段河道清淤环境综合整治应急工程勘察、设计、施工总承
包（EPC） 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贵州省福泉市洒金谷三江口河段河道清淤环境综合整治应急工程勘察、设计、施工总承

包（EPC） 已由 福泉市发展和改革局 以 福发改窗口[2023]18号文件 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 福泉市

中小型公益性水利工程建设服务站 ，建设资金来自 其他资金 ，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 ，招标人

为 福泉市中小型公益性水利工程建设服务站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 勘察设计、施工

总承包 进行 公开发包 。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建设地点： 福泉市洒金谷三江口河段

2.2 项目规模： 贵州省福泉市洒金谷三江口河段河道清淤环境综合整治应急工程，河道内淤积物清

运6000方左右（需外运），增设泄洪及冲砂涵管1个，DN300铸钢闸阀1个，0.5t螺旋式平板闸门（含埋件

）1套，PE100dn300（1.25Mpa）放水管18米，M7.5浆砌石引水渠60米，对实施过程中需要拆除或破坏的

建筑物进行恢复等。

2.3 计划工期： 35 天

2.4 招标范围： 1、设计招标范围：完成本项目的勘测工作、初步设计工作（含初步设计报告、初

步设计概算书、初步设计图纸等）、工程预算(含招标阶段工程量清单)、施工图设计、施工过程中技术

指导等全部设计内容。（最终设计范围以招标人确定的为准）。2、施工招标范围：该工程建设的所有内

容

2.5 标段划分： 贵州省福泉市洒金谷三江口河段河道清淤环境综合整治应急工程勘察、设计、施工

总承包（EPC）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 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水利行业设计丙级及以上资质和工程

勘察专业类（水文地质勘察、工程测量、岩土工程（勘察））丙级及以上资质和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

包叁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设计、施工能力，其中，投标人拟派的设

计负责人须具备水利水电专业中级工程师职称，拟派的项目经理须具备水利水电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

资格，且未担任其他在建建设工程项目或在建建设项目的主体结构已经完工的项目经理。 资质， / 业

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能力。

3.2 本次招标 接受 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联合体投标其他条件:各成员

单位为独立法人，牵头单位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联合体各成员须签订联合

体协议书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联合体所有成员数量不得超过2家。 。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A）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3年05月15日09时00分 至 2023年05月17日16时00分 （北京

时间，下同），在 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173安置小区1栋301 持单位介绍信购买招标文件。邮购招标文

件的，需另加手续费（含邮费） 0 元。招标人在收到单位介绍信和邮购款（含手续费）后 0 日内寄

送。




